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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工艺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设有构造柱、芯柱、组合砌体、网状配筋砌体、配筋砌体

剪力墙等的砌体工程。 

2  施工准备 

2.1  材料 

2.1.1 砖；水泥；砂；白灰；拌和用水等材料与砖砌体工程材料要求相同。（参见砖砌体工程施工工艺

标准） 

2.1.2 钢筋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复试报告，其品种、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筋的成型规格应符合

设计要求。  

2.1.3 其他材料:22号铁丝、水泥砂浆垫块等。 

2.2  主要工（机）具 

2.2.3 主要机械设备:钢筋除锈机、调直机、切断机、对焊机、弯曲成型机等。 

2.2.4 主要工具：工作台、钢筋板子、切断器、大铲、瓦刀、托线板、线坠、小白线、卷尺、铁水平尺、

皮数杆、小水桶、灰槽、砖夹子、扫帚等。 

2.3  作业条件 

同《砖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和《小型空心砌块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2.4  作业人员 

瓦工、测量工、试验员、钢筋工、木工、混凝土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3  操作工艺 

3.1  工艺流程： 

 

 

3.2  操作细则 

3.2.1 砌筑工序参见《砖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和《小型空心砌块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3.2.2 构造柱钢筋绑扎: 

3.2.2.1  构造柱钢筋绑扎一般采取先砌墙后绑钢筋，然后支模和浇筑混凝土。 

3.2.2.2  当下部基础或下层构造柱混凝土达到1.2MP以上强度，即可开始绑扎上层构造柱钢筋。钢筋接

头多设在梁、板上面，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55d。 

3.2.2.3  构造柱与墙体的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沿墙高每500mm设两根φ6水平拉结钢筋，每边伸入墙

内不少于1m。 

3.2.3 水平灰缝中的配筋： 

3.2.3.1 墙体砌筑过程中应按设计图纸和有关标准图的要求沿墙体水平灰缝设置配筋。砌体水平灰缝中

钢筋应居中放置。要避免钢筋偏上或偏下与块体直接接触的情况出现。 

配筋施工 

作业准备 砌砖墙 钢筋绑扎 支模板 浇筑混凝土 验收 砌体养护 



筑
龙
网
 W
WW
.Z
HU
LO
NG
.C
OM

 

 156 

3.2.3.2 设置在砌体水平灰缝中钢筋的锚固长度不宜小于50d，且其水平或垂直弯折段的长度不宜小于

20d 和150mm；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55d。 

3.2.4 网状配筋砌体：对于需要配置网状配筋的砌体，在砌筑时应根据设计图纸和有关要求进行配置，

钢筋网所用钢筋规格和放置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筋网宜采用焊接网片，放置前应保持网片的平整，

放置后应将砂浆摊铺平整，再砌块材。 

4  质量标准 

4.1  主控项目 

4.1.1  钢筋的品种、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钢筋的合格证书、钢筋性能试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 

4.1.2  构造柱、芯柱、组合砌体构件、配筋砌体剪力墙构件的混凝土或砂浆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抽检数量：各类构件每一检验批砌体至少应做一组试块。 

检验方法：检查混凝土或砂浆试块试验报告。 

4.1.3  构造柱与墙体的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马牙槎应先退后进，预留的拉结钢筋应位置正确，施工中

不得任意弯折。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20%构造柱，且不少于3 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合格标准：钢筋竖向移位不应超过100mm，每一马牙槎沿高度方向尺寸不应超过300mm。钢筋竖

向位移和马牙槎尺寸偏差每一构造柱不应超过2 处。 

4.1.4  对配筋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体，芯柱混凝土应在装配式楼盖处贯通，不得削弱芯柱截面尺寸。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10%，且不应少于5 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1.5  构造柱位置及垂直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中的规定 

构造柱位置及垂直度的允许偏差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抽    检    方    法 

1 柱中心线位置 10 用经纬仪和尺检查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2 柱层间错位 8 用经纬仪和尺检查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每层 10 用 2m 托线板检查 

≤10m 15 3 柱垂直度 
全高 

＞10m 20 
用经纬仪、吊线和尺检查，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10%，且不应少于5 处。 

4.2  一般项目 

4.2.1  设置在砌体水平灰缝内的钢筋，应居中置于灰缝中。水平灰缝厚度应大于钢筋直径4mm以上。

砌体外露面砂浆保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5mm。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检3个构件，每个构件检查3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辅以钢尺检测。 

4.2.2  设置在砌体灰缝内的钢筋的防腐保护应符合《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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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检10%的钢筋。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合格标准:防腐涂料无漏刷(喷浸)，无起皮脱落现象。 

4.2.3  网状配筋砌体中，钢筋网及放置间距应符合设计规定。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10%，且不应少于5 处。 

检验方法：钢筋规格检查钢筋网成品，钢筋网放置间距局部剔缝观察，或用探针刺入灰缝内检查，

或用钢筋位置测定仪测定。 

合格标准：钢筋网沿砌体高度位置超过设计规定一皮砖厚不得多于1 处。 

4.2.4  组合砖砌体构件，竖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应符合设计要求，距砖砌体表面距离不应小于5mm；拉

结筋两端应设弯钩，拉结筋及箍筋的位置应正确。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抽检10%，且不应少于5 处。 

检验方法：支模前观察与尺量检查。 

合格标准：钢筋保护层符合设计要求；拉结筋位置及弯钩设置80%及以上符合要求，箍筋间距超过

规定者，每件不得多于2 处，且每处不得超过一皮砖。 

4.2.5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中，采用搭接接头的受力钢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35d，且不应少于300mm。 

抽检数量：每检验批每类构件抽20%(墙、柱、连梁)，且不应少于3 件。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4.3  质量记录 

（参见砖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4.4  特殊工序或关键控制点的控制 

特殊工序或关键控制点的控制  

序号 特殊工序/关键控制点 主  要  控  制  点  方  法 

1 轴线位置、标高放线检查 用经纬仪和水准仪检查 

2 原材料检查 按规范要求进行原材料抽检复试 

3 混凝土、砂浆配比，强度检查 检查配合比报告、检查砂浆强度试验报告 

4 砌筑方法，砂浆饱满度 观察检查、用百格网检查砂浆饱满度 

5 模板成型尺寸检查 尺量检查 

6 砌体内配筋和构造柱配筋检查 用尺量检查配筋长度并检查隐蔽记录 

7 砌体内预埋件检查 尺量检查配筋长度及预埋件位置 

8 门窗洞预留洞标高尺寸 用水准仪和尺量检查 

5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5.0.1  构造柱浇灌混凝土前，必须将砌体留槎部位和模板浇水湿润，将模板内的落地灰、砖渣和其他杂

物清理干净，并在结合面处注入适量与构造柱混凝土相同的去石水泥砂浆。振捣时，应避免触碰墙体，

严禁通过墙体传震。 

5.0.2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应采用专用的小砌块砌筑砂浆和专用的小砌块灌孔混凝土。 

6  成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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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墙体拉结筋、抗震构造柱钢筋及各种预埋件，暖卫、电气管线等，均应注意保护，不得任意拆改

或损坏。 

6.0.2  构造柱及网片等的加工件，应在现场指定地点垫平堆放。钢筋在堆放过程中，要保持钢筋表面洁

净，不允许有油渍、泥土或其它杂物污梁钢筋；贮存期不宜过久，以防钢筋重遭锈蚀。 

6.0.3  往楼板上临时吊放钢筋时，应清理好存放地点，垫平放置，以免变形。 

6.0.4  避免踩踏、碰动已绑好的钢筋；绑扎构造柱和圈梁钢筋时，不得将砖墙和梁底砖碰松动。 

7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7.1  危害源辩识及控制措施 

危害辩识及控制措施 

序号 作  业  活  动 危 险 源 主 要 控 制 措 施 

1 脚手架未按规定与建筑结构连接牢固 引起架体失稳、坍塌 脚手架应按规定与建筑结构连接牢固 

2 脚手板未满铺固定，材质不符合要求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脚手板要按规定满铺固，材质要符合要求 

3 施工层未按规定设置防护栏和挡脚板 引起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施工层应按规定设置防护栏和挡脚板 

4 脚手架外侧未按规定采取封闭措施 引起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架外侧应按规定采取封闭措施 

5 电气设施未采用TN—S系统 容易引起触电 电气设施应采用TN—S系统 

6 电气设施不符合安全保护的要求 防止触电 
电气设施应符合“三级配电两级保护”要

求 

7 电气设施未按要求设置 触电、电气火灾害 电气设施应按“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设置 

8 
垂直运输进料口无防护棚或不符合规

范要求 
引起物体打击 

垂直运输进料口设防护棚并要符合规范

要求 

9 垂直运输卸料平台无安全门 引起高处坠落 垂直运输卸料平台设安全门并要起作用 

10 塔吊不按规定设置警戒区域 引起物体打击 塔吊应按规定设置警戒区域 

11 不按规定正确佩戴个人劳保用品 容易引起人员伤害 
施工前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加强安全监

督和检查 

注：上表仅供参考，现场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7.2  环境因素辩识评价及控制措施 
环境因素辩识评价及控制措施 

序号 主  要  来  源 可能的环境影响 影响程度 控  制  措  施 

1 施工过程中砂浆等建筑材料的散落 
占用资源，占用土地

和空间，并污染水体 
一般 及时清理，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2 施工完成后砂浆搅拌机清洗 污染水体 一般 
砂浆搅拌机清洗用水应经二次沉

淀后放可排放 

3 砂浆搅拌时的水泥扬尘 影响人体健康 一般 佩带个人防护用品 

注：上表仅供参考，现场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环境因素辨识、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